
B 類-選項式通告 

學生必須要交回回條 

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

有關招募「公益少年團」團員事宜 

(通告第 100/2018 號) 

 

致三年級學生及家長:     

 

為使學生認識和服務社會，本校將招募「公益少年團」團員。團員可以透過參與本

計劃倡議的各項活動，例如參觀、服務、比賽及展覽等，提升公民責任及主動關懷社區

事務。團員對社區服務的興趣、關注和積極參與，可以使他們成為社區的良好榜樣。本

計劃附設「公益少年團獎勵計劃」供各團員參加，旨在鼓勵團員參與社區服務，培養團

員對社會的關懷和責任感。家長和同學可以瀏覽「公益少年團」網頁

(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public-admin/related-bodies-schemes/edu-schemes-f

und/cyc/index.html )了解更多關於本計劃的詳細內容。 

 

    請家長填妥回條，並著  貴子弟於 13/12/2018(星期四)或以前將回條交予班主任辦

理。如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2445 0101 與何紫薇老師聯絡。 

 

 

校長   陳煥璋   謹啟 

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四日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有關招募「公益少年團」團員事宜 

(通告第 100/2018 號) 

 

覆可銘學校陳煥璋校長: 

 

□ 本人 同  意 敝子弟參加「公益少年團」。 
 
□ 本人 不同意 敝子弟參加「公益少年團」。 
 

※請在適當□內加上“”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負責人：何紫薇老師 

 

※請班主任將回條轉交何紫薇老師 

  

學生姓名：  

班別/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(    ) 

家長簽署：  

二 零 一 八 年 十 二 月 _______ 日 


